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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
赣教办函〔2017〕81 号

关于开展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自查
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：

为进一步加强江西省高等继续教育的管理，强化高校办学主体责

任，规范高等继续教育办学行为，促进我省高等继续教育持续健康发

展，经研究，我厅决定开展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自查工作。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查范围

（一）省外高校在赣设立的高等教育函授辅导站及现代远程教育

校外学习中心；

（二）省内高校在省内外设立的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。

二、自查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自查内容：按照《江西省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建设

标准》（见附件 1）就主体责任、站点管理、办学条件、招生管理、教

学管理、收费情况等方面认真开展自查。

（二）自查要求

1.主办高校要认真核查所属站点办学情况，对招生办学不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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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、办学条件差、生源严重萎缩的站点，及时撤并调整，并妥善安排

在学学生。

2.主办高校要切实承担监管责任，严肃管理，严格要求，对存在

未经备案、办学条件差、管理不善导致发生事故、超出规定设置数量、

教学质量差、违规招生宣传等问题的教学站点，坚决整治清理。

2、按照“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”的原则，同一地区不重复设立学

习中心或函授站。已经设立的应进行撤并或调整。

3.自查结束后，各高校要及时汇总自查情况，填写《高等继续教

育校外教学站点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高校自查情况表》（附件 3）

并由高校分管校领导签字，加盖高校公章后。将纸质材料于 2017 年 6

月 10 日 前 报 送 江 西 远 程 教 育 服 务 中 心 （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43264099@qq.com）。逾期未报的高校，视为本校没有驻赣校外学习中

心或函授站。

江西省教育厅将适时抽查部分学习中心或函授站，对瞒报、自查

或整改不力的高校，将暂停其学习中心的申请备案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袁翠松 陶婧

电 话：0791-88515653 15070056388 15070876026

江西省远程教育服务中心地址：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86 号（江西广

播电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）

邮 编：3300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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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江西省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建设标准；

2.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信息表；

3.高校自查情况表

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17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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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西省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建设标准

建设指标 评价要点

一、主体责任

1.主体责任明确，经常性检查指导站点工作，研究解决实际困难和

问题；开展教学检查，督查教学过程，监控教学质量。★

2.师资配备与教学资源达到相关规定，支持服务到位，满足教学要

求。★

3.高校校外办学管理制度、措施完善，工作落实到位。

二、站点管理

1.管理机构健全，管理人员数量与学生规模相适应，人员业务能力

强，学历层次与岗位要求相适应；规章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，分工

合理，内部职责明确，责任到位。

2.财务管理制度严格，手续完备，办学经费有保障。

3.教学站点名称规范。

4.站点设置布局合理。★

三、办学条件

1.办学单位资质符合要求，备案手续完备。★

2.合作办学协议规范，内容全面、有效，并能严格执行。★

3. 办学条件达到相关规定。能够满足所开专业必需的教学、实验、

实习场所和教学设施，教学环境优；具有符合现代远程教育和开放

教育教学要求的多媒体远程教室、联网多媒体计算机以及获取主办

高校网上学习资源、数字图书馆等办学条件。★

4.有符合主办高校教学要求的辅导教师；师资和管理人员达到办学

要求。

四、招生办学

1.近三年每季招生人数不少于 20 人；生源稳定，规模适当。★

2.招生宣传信息完整准确，无误导；无委托招生、点外设点、跨区

域招生、违规招生等问题；不利用站点的名义开展与学历教育无关

的活动。★

3招生、办学无投诉、无纠纷，未发生责任事故；无违规记录。★

4. 招生办学规范，社会信誉好。无提前发“录取通知书”、“入学（报

到）通知书”等问题。★

五、学费管理
1.收费手续符合规定，无超范围收费、捆绑收费问题；★

2.学生退费手续完整，符合退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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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指标 评价要点

3.按照合作办学协议规定的比例及时与主办高校结算有关费用。★

六、教学管理

1.核心课程由主办学校教师授课、辅导、答疑。

2.教学资源配置符合规定、满足教学计划规定要求；有健全实践教

学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实验、实习计划和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、毕

业论文答辩管理办法。★

3.教学计划、大纲、教材、考试和阅卷做到五统一。

七、教学组织

1.按规定进行授课、实验、辅导、考试。按教学大纲要求组织教学，

教学效果好；实施师生双向考勤，教学纪律良好，学生到课率高；

组织教学质量评议活动，学生满意率高；组织开展面授、网上教学，

有教学辅导、答疑及网上互动的记录；及时收缴、批改作业；对学

生开展入学教育。★

2.考试过程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符合规范。严格执行考试、命题、

制卷和毕业答辩等制度。考场组织规范、监考认真、考务工作的各

个环节落实到位，规范有序，考风良好。★

八、质量监控
1.教学管理文件、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整，执行情况良好。

2.定期检查教学工作，教学质量保证，措施得力，落实到位。

说明：1. 本指标共设置指标 25 项，其中带★为核心指标。

2. 合格标准为：≥20 项，核心指标必须全部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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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信息表

主办高校名称 二级学院名称 办公电话及手 联系人 办公电话及手机 电子邮箱 在赣开设的特色专业

校外学习中心或函 依托单位名称 依托单位地址 联系人姓名 办公电话及手机 在籍生数 检查结果

合格、整改、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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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高 校 自 查 情 况 表

自

查

结

果

检查情况及主要问题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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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
进

度

安
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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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级

学

院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主

办

高

校

意

见
分管校长签字： （高校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